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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防空警报管理办法
（2007年12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80号公布  根据2015年5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30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等19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公布）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防空警报设施建设和维护，规范防空警报信号的传递和发放，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上海市民防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有关用语含义）
　　本办法所称的防空警报设施，是指专门用于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的设备设施，包括警报器及其支架、控制设备、控制线路、电源线路、后备电源等。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防空警报设施的建设、维护和防空警报信号的传递、发放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四条（行政管理部门职责）
　　上海市民防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民防办）是本市防空警报设施建设、维护和防空警报信号传递、发放的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区、县民防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县民防办）按照其职责权限，负责本区、县范围内防空警报设施建设、维护和防空警报信号的传递、发放工作，业务上接受市民防办的指导。
　　本市规划、财政、电力、公安、通信、文广影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经费）
　　防空警报设施的建设、维护和防空警报信号的传递、发放经费，列入同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第六条（建设规划）
　　市民防办应当根据本市防空袭方案，结合城市建设和防护要求，会同市规划部门编制市防空警报设施建设规划。
　　区、县民防办应当根据市防空警报设施建设规划会同区、县规划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防空警报设施建设规划。
　　第七条（设置点的确定）
　　区、县民防办应当根据市和区、县防空警报设施建设规划以及国家的有关技术规范，确定防空警报设施的设置点。
　　在主要景观道路两侧或者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上设置防空警报设施的，区、县民防办应当报市民防办，由市民防办征求市规划部门的意见后予以确定。
　　第八条（安装、保障）
　　防空警报设施由市或者区、县民防办组织安装。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为防空警报设施的安装提供方便，不得阻挠。
　　安装防空警报设施所需的电力线路、通信信道、无线电频率等，电力、通信以及无线电管理等部门应当予以优先保障。具体保障方案，由市民防办会同相关管理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
　　第九条（验收）
　　防空警报设施安装后，市或者区、县民防办应当组织相关单位和部门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防空警报设施，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条（标志）
　　市或者区、县民防办应当在防空警报设施上设置警示标志。
　　第十一条（防空警报设施拆迁审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防空警报设施。
　　因城市建设需要，改建、拆除建筑物、构筑物时，需要拆除防空警报设施的，拆除单位应当提出申请并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房屋征收决定等材料送防空警报设施所在地的区、县民防办；区、县民防办应当自收到相关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经批准拆除防空警报设施的，拆除单位应当承担防空警报设施的重建费用。
　　第十二条（维护主体和要求）
　　市和区、县民防办按照各自职责范围负责防空警报设施的维护，并履行以下责任：
　　（一）落实防空警报设施维护人员；
　　（二）巡查防空警报设施维护情况；
　　（三）组织实施防空警报设施的日常保养；
　　（四）更新防空警报设施的零部件。
　　防空警报设施设置点所在单位应当对防空警报设施的维护给予协助和配合。
　　第十三条（检测）
　　市民防办应当定期组织电力、通信、无线电管理等部门对防空警报设施的电力线路、通信信道、无线电发射设备等进行检测，确保防空警报设施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
　　第十四条（警报信号的发放权）
　　因防空警报试鸣等原因需要发放防空警报信号的，由市政府决定。
　　第十五条（警报信号的传递、发放）
　　市和区、县民防办在防空警报信号发放的决定作出后，应当组织实施防空警报信号的传递、发放，并通知通信、广播、电视系统相关单位协同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
　　通信、广播、电视系统相关单位协同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的具体办法，由市民防办会同市通信管理部门和市文广影视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警报试鸣日期和警报试鸣实施）
　　市政府在每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组织防空警报试鸣，并在防空警报试鸣的5日以前发布公告。市民防办应当会同市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区、县政府在确定的区域内具体实施防空警报试鸣工作。
　　第十七条（调试发放警报信号）
　　安装、迁移、更新防空警报设施，需要调试发放防空警报信号的，区、县民防办应当报区、县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八条（禁止行为）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占用防空警报通信专用频率；
　　（二）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
　　（三）擅自发放防空警报信号。
　　第十九条（行政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阻挠安装防空警报设施、擅自拆除防空警报设施或者占用防空警报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的，由市或者区、县民防办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对个人并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擅自发放防空警报信号的，市或者区、县民防办应当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前两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市民防办可以委托上海市民防监督管理处实施。
　　第二十条（对其他违法行为的处罚）
　　违反本办法其他相关条款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有处罚规定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8年2月1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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